
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《自治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》

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4月7至8日，党中央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，李强总理作出系统部署。4月14日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6〕7号）。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并安排具体工作，邑飞书记、雨浦主席多次实地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并提出明确要求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工作要求，在春平常务副主席、彦州常委的指导下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了《实施方案》，先后4轮征求了自治区40个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、五市及宁东基地的意见建议，对反馈意见充分吸收采纳。5月13日、14日，雨浦主席先后两次对《实施方案》进行了审改。5月15日，邑飞书记进行了审阅，同日彦州常委主持召开政府专题会议，研究审议了《实施方案》，再次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给予了具体指导。完成11项前置审核后，形成本送审稿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相统一，准确把握我区服务业发展阶段性特征，着力培育服务业发展新增长点，补齐发展薄弱环节，在总体思路、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安排上，既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、又体现宁夏特点，全文共分为3个部分。
（一）主要目标。提出了2030年服务业发展目标，总量持续扩大、质量持续提升，力争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左右、年均增长5%以上，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50%以上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。吸纳就业人数达到180万人，规上限上市场主体超过3000家，培育更多“宁夏服务”品牌。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发展赋能作用进一步凸显，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8%左右，其中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达到10%以上。生活性服务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提高到46%。基本形成质量更高、结构更优、品质更佳、活力更足的发展新格局，着力构建供需适配、内外联通、智慧绿色、融合共享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，努力开创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。
（二）重点任务。为便于方案可操作、能落地，按照系统化设计、工程化推进的思路，提出了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“十项工程”、30条举措。一是软件信息服务倍增工程，包括深化人工智能应用、拓展信息传输服务、壮大算力数据产业。二是科技服务攻坚工程，包括增强研发设计能力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、提质检测认证服务。三是环保服务培育工程，包括扩容节能降碳服务、优化环境治理服务、推进资源回收利用。四是现代物流提升工程，包括提升货运仓储效能、推动批发集聚升级。五是金融商务培优工程，包括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、完善商务服务供给。六是民生服务提质工程，包括推进住宿餐饮特色发展、促进零售便捷高效、推动养老托育普惠便利、规范社区家政有序发展。七是文体健旅商融合工程，包括丰富文旅康养供给、激活壮大体育产业、发展个性多元服务。八是服务品质提升工程，包括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赋能、强化服务业标准化引领、加快服务业融合化发展、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。九是市场主体培育工程，包括梯度培育优质经营主体、聚力打造宁夏服务品牌。十是发展环境优化工程，包括加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、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、全面夯实要素保障基础、持续强化安全质量监管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。对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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